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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3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诚志股份 股票代码 0009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远刚 李坤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

299 号清华科技园（江西）华江大厦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

299 号清华科技园（江西）华江大厦 

电话 0791-83826898 0791-83826898 

电子信箱 caoyuangang@thcz.com.cn likun@thcz.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80,131,140.83 2,713,144,888.82 4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6,260,431.96 172,288,241.97 -21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0,145,237.73 181,662,174.94 -21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212,448.20 78,231,753.56 -24.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97 0.1413 -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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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97 0.1413 -22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 1.06% -2.3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4,745,961,189.96 24,056,061,562.22 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939,446,588.58 16,140,409,569.50 -1.2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92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诚志科融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0% 374,650,564 374,650,564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30% 191,677,639 44,335,364   

北京金信卓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36% 104,738,966    

深圳万容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7% 69,825,977  质押 69,825,977 

北京华清创业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1% 64,004,497  质押 34,906,564 

珠海融文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62,648,552    

芜湖华融渝创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6% 55,856,773  质押 41,892,580 

肖燕丽 境内自然人 2.19% 27,450,000  质押 8,995,000 

宁波东方嘉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15,398,389  质押 15,398,386 

珠海志德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10,296,202  质押 10,296,2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诚志科融为清华控股下属子公司，金信卓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金信融达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华控股间接控股子公司持有北京金信融达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45%的股权且为其并列第一大股东，且清华控股下属子公司通过金信卓华

间接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除此之外，公司不知上述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肖燕丽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其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增加 4,60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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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7 诚志债 114251 2017 年 10 月 26 日 2022 年 10 月 26 日 100,000 5.80%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8 诚志债 114359 2018 年 08 月 14 日 2023 年 08 月 14 日 100,000 6.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5.00% 32.00% 3.00%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 23% -19.00% 

利息保障倍数 -0.56 2.73 -120.51%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7.22 4.73 52.6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57 4.81 -67.36%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国际油价暴跌、国际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宏观

经济和企业经营风险陡然增大，在此背景下，公司继续稳步落实以清洁能源为核心主体，以功能材料和生

命健康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发展战略，严格按照各地政府要求全力做好新冠疫情的各项防控措施，

积极组织公司各生产基地安全、健康地复工、复产。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8,013.11万元，同比

增长46.7%。但由于受新冠病毒疫情的综合影响，公司所经营的大宗化工类产品国内外市场需求急剧恶化，

产品价格不断走低，尽管公司积极复产复工，但公司报告期内业务总体利润同比下滑较为严重。本报告期，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626.04万元，同比下降219.72%。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情况具体如下： 

1、清洁能源 

2020年上半年，子公司南京诚志保持安全环保无事故，所有装置稳定运行，产品质量合格率均达到

100%，市场销售工作主要围绕甲醇制烯烃装置的烯烃产品和丁辛醇装置的丁辛醇产品的销售展开。由于受

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南京诚志的上游原料供应受到较大阻碍，下游产业长期处于停工、减产、限产等状态，

导致市场需求难以恢复，加之大宗化工类产品价格的持续走低，造成了南京诚志的产品销售量和销售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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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下跌，销售收入和产品利润下滑严重。报告期内，南京诚志与中科院过程所签署自主开发全新的煤基

己二腈技术研发协议，拟先期建成3000吨/年工程示范装置，进一步延伸丁二烯产品产业链，优化产品结

构，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主动防御行业周期能力。 

南京诚志全资子公司诚志永清以保证生产装置的安稳长满优运行为中心，强化生产受控，持续推进规

范化作业，全面推进PSM和5S管理，完善内控体系，提高管理水平，沉着应对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生产运

行负荷和安排装置检修消缺。该子公司报告期亏损主要是由于受疫情的影响，主要产品价格与销售量出现

较大幅度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与AP合资设立的诚志氢能源与江苏省常熟市高新区政府签订了加快建设常熟首座加氢

站及区域投资运营中心的协议，该子公司将利用常熟区域优势加快建成样板式的加氢站，进一步推广相关

业务，为在江苏苏州、无锡，安徽铜陵等地布点打好基础。 

2020年上半年，子公司宝龙环保继续努力应对市场竞争激烈带来的挑战，围绕完成各项经营指标为目

标，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拓展市场业务，推进产品研发进度，夯实管理基础，促进各项工作有序

开展。虽然该子公司报告期中标总额、合计签订合同金额、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但较去年同期净利

润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销售资金回款也有显著增加。 

2、功能材料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受到巨大影响。平板显示制造行业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

地区，年初制造业复工延迟，物料运输受阻，缺工少料等问题严重，导致平板显示市场面临供应与需求双

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针对上半年市场变化情况，对销售策略进行了调整，由“立

足中国、布局全球”，调整为“主攻大陆、兼顾台湾”，取得显著成效。TFT-LCD用液晶材料销售量同比

增长91%。本报告期，该子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较去年同期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严重冲击手机面板行业，直接导致市场终端客户订单锐减，全产业链的竞争

加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子公司安徽诚志积极扩展华南市场客户、导入新面板厂客户、深挖现有

客户、严控成本费用，努力在相对不利的市场环境下争取主动，从而将损失压缩至最小。 

3、医疗健康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丹东医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分三批次派出医务人员驰援武汉，同

时坚持疫情防控和日常诊疗两手抓不放松。尽管医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新冠疫情对医院的正常运营还

是造成了较大影响。丹东市进入防疫布控后医院开设24小时发热门诊至今，防疫物资增加导致材料成本增

加，防疫布控人员相关补助导致人工成本增加，患者就诊量大幅下降包括门急诊量、住院量、手术量均大

幅下降，从而导致了医院本报告期收入的下降和亏损。 

北京诚志门诊部和北京诚志东升门诊部2020年上半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开诊时间晚，截止到目前仍

无法恢复正常的体检业务。但两个门诊部积极努力在闭诊时期先后开通了网上咨询、网上专家坐诊等服务；

复工后，诚志东升门诊部新增了核酸检测项目，推动健康证、脊柱康复等项目实施；诚志门诊部也先后多

次完成清华控股及街道等交给的核酸检测任务，并努力恢复体检业务。 

4、生命科技 

D-核糖作为多种核苷类抗病毒、抗肿瘤、抗艾滋病药物的重要中间体和起始原料，在制药领域应用广

泛。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对生命科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国际上：在医药原料方面，由于

对抗病毒类药物需求的增加及新客户的增加，销售有明显增长；同时，由于欧美居民大量处于居家办公状

态，核糖在食品饮料行业的销售受到冲击。国内：子公司诚志生物工程克服疫情积极复工，优先保障涉及

抗病毒药物研制起始原料供货合同的供应需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产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具有一定幅度

的增长。与此同时，公司在生命科技领域持续发展与核糖相关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实验数据、临床数

据等，丰富了知识产权，为进入新的领域奠定了基础。疫情期间，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计向湖北地

区捐赠总价值约600万元的力搏士D-核糖产品。 

诚志汉盟工业大麻项目本报告期仍处于建设期。目前，诚志汉盟已经开始工业大麻种植，正在积极布

局工业大麻下游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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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

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故公司按照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对相关会计政策的变更使用进行了细化和指定。本次变更后，公司的会计

政策按照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的规定

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2020年1月1日起

开始执行，对公司2020年期初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实质性

影响。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立了诚志空气产品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60%，本报告期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龙大伟 

                                                                 2020年7月25日 


